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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 

 修正總說明 

一、 為妥善處理本市每日市民產出之垃圾，自八十一年起陸續 

完成內湖、木柵及北投垃圾焚化廠之興建，由於垃圾焚化

廠為鄰避設施，為使其順利營運，八十一年即制定臺北市

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實施辦法，以焚化廠售電及回收金屬

收入百分之六十回饋地方，辦理相關回饋計畫，八十四年

開始撥交相關經費，八十九年制定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

地方自治條例(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)改以焚化每公噸垃

圾提列二○○元回饋經費，並由地區成立管理委員會統籌

管理回饋經費，研議、辦理回饋計畫，並訂定資本門建設

不低於百分之六十之規定。期間曾於一○一年修正發布將

資本門建設比例限制調降為百分之四十，至回饋經費提列

標準迄未再修正，已實施逾十年。另配合地區反映物價日

漲，回饋相對縮減，希望提高回饋標準，建議資本門建設

部分限制應再放寬。綜上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，本次共計

修正九條，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，明定回饋經費提列標準，區分為 

「焚化垃圾回饋」與「售電及代處理垃圾收入回饋」

二類。亦即，於原回饋金額外，增加售電及代處理垃

圾收入回饋，並以每焚化一公噸垃圾提列一○○元之

定額方式編列，增加回饋經費提撥金額。 

(二) 修正第四條第一項，因前條回饋經費區分為二類，爰 

配合作文字修正。增訂第四條第二項，將第三條第一

項第二款規定修正增加之經費部分，明定依各焚化廠

回饋相關地區各里設籍人數分配，直接回饋里民，由

環保局審核後，納入回饋計畫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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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因回饋計畫包括管理委員會之行政經費需求，第七條 

修正增列「及管理委員會所需行政經費需求」文字，

以符實際。 

(四) 修正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，將回饋地方經費用途比照 

本市污水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規定，增列治安、社會

福利之使用事項及「等公益事項」文字，並刪除「並

以改善地方衛生、環境品質為優先」文字。另現行條

文第一項第三款，資本門建設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四

十之限制，配合地區需求反映意見，爰刪除之，以增

加使用彈性。修正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，除

原已規定應上網公布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外，新增

應公布使用情形，以強化回饋資訊公開透明。 

 

二、 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十二屆第三次臨時大會第三次會

議(一０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)三讀審議通過，並經本府一

０五年一月十三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四三四七六五一００

號令公布。 

 


